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
政务服务效能监督办法》的通知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 业、事业单位：
为规范全区政务服务，提高行政效能，现将《内蒙古自治区 政务服务效能监督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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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合这政府职脂变和
数字政用论设领导小须公室
2024年5月9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效能监督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的全流程监督工作，提高政务服务效能，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根据《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务服务效能监督，是指依托全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对进驻政务服务场所的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及政务服务事项运行进行全过程闭环管理的活动，涵盖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是支撑政务服务事项公开透明运行的重要保障措施。
[bookmark: _GoBack]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  构在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过程中的效能监督工 作。效能监督工作应当覆盖自治区、盟市、旗县(市、区)政务 服务中心(含部门分中心),苏木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嘎查村(社区)便民服务站等政务服务场所，包含内蒙古政务服 务网、“蒙速办”移动端、自助终端等政务服务平台。
第四条 政务服务效能监督工作应遵循依法依规、公开透 明、高效便捷、问题导向的原则。

第二章 监督主体和对象

第五条 由自治区、盟市、旗县(市、区)三级政务服务管理机 构作为监督主体，负责面向本级政务服务实施机构的效能监督工 作和对下辖地区政务服务管理机构的指导工作。各级政务服务管 理机构需明确具体机构和人员，与本级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协调衔接。

第三章 监督内容

第六条 对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务服务实施机构所办理政 务服务事项的监察数据推送指标、办件指标、证照指标、“好差 评”指标等方面进行监控，对异常情况发出预警信号，并通过“黄牌”和“红牌”方式进行提醒，开展统计分析。
第七条 效能监督包括以下内容：
(一)数据推送指标。对自治区各级政务服务实施机构业务 办理产生的所有非涉密办件数据进行监督，包括使用全区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运行管理系统和使用其他系统(国家部委系统、自 治区部门系统、其他自行建设系统)的办件数据，主要监督数据 推送时效性、准确性、完整性等。



(二)事项办理指标。对自治区各级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办理 政务服务事项流程进行监督，包括预审时限、办结时限、一次性 补正告知、流程完整性、异常状态、特别程序、收费等情况。
(三)电子证照指标。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对电子证照上  传情况进行监督，包括政务服务实施机构是否按照“应归尽归” 原则将电子证照数据汇聚至全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归集至电  子证照库的数据是否实现标准化、规范化，是否符合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工程标准及其他规范，存量证照是否完成标准化改造。
(四)政务服务“好差评”指标。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对本年度已归集的政务服务“好差评”数据进行监督，包括相关政务服务实施机构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办法》规定处理评价的情况。
(五)“高效办成一件事”办理指标。以“高效办成一件事” 事项清单为基准，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对政务服务实施机构  “高效办成一件事”中涉及的子事项办理时限、办件状态等工作情况进行合规性监察。
(六)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指标。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以政 务服务事项平台事项为基准，对各级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的办件时效、办理要素等工作情况进行合规性监察。
(七)政务服务中心运行指标。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对本 级及所属地区政务服务中心事项进驻、实质运行、高效审批、规范服务等审批服务行为及窗口服务标准化运行情况进行监察。
(八)其他指标。本办法监督内容包含且不限于以上指标， 具体指标和判断规则参照《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效能监督判断 规则》执行，并结合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更新发布。

第四章 监督结果应用

第八条 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应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梳理归纳，核查研判异议申诉，定期向被监督部门反馈，
将监督结果作为优化政务服务的重要依据，倒逼政务服务效能提升。
第九条 各级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对被监督出的问题制定整 改方案、限期整改，定期反馈整改进度、报送整改结果。整改方案应明确整改的内容、措施、完成时限、责任人等。对存在异议 的问题或监察结果，可向同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提出申诉。
第十条 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对工作成效显著、具有创新 亮点的政务服务实施机构，进行成果宣传和经验推广。
第十一条  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的监督人员在政务服务 效能监督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存在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泄露监督过程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及个人敏感数据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负责领导依法依规向相关部门转办问 题线索。
第十二条 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和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可 结合本办法，对本地区、本部门相关业务场景制定专项政务服务 效能管理规则，实行制度化规范化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抄送：自治区党委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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